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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司法厅发布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栾岚

为推动贯彻实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促进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服务法治政府建设，近期，省司法厅选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发布。

委托代理人不能以自己名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案情摘要】

某 公 司 向 司 法 局 投 诉 律 师 ，郭

某为该公司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

为代为投诉、举报、调解、签收法律

文书等。因司法局未对该投诉事项

进行处罚，郭某对此不服，以自己的

名义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

【法律疑问】

委托代理人是否具有以自己名义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主体资格。

【观点参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

托一至二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根

据上述规定，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

为参加行政复议，同时要提交授权委托

书，写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因

此，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行

政复议，但不代表委托代理人可以以自

己的名义提起行政复议，其仍然要以申

请人的名义提起行政复议，只是代理人

可以在委托代理权限范围内代为参加行

政复议程序。本案中，郭某作为某公司

投诉举报的委托代理人，其委托权限为：

代为投诉、举报、调解、签收法律文书

等。该公司为举报事项的主体。因此，

郭某不具备以自己名义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的主体资格，其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第（二）项应当予以受理的条件。

案例一

具有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政机关对其应履职行为转办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案情摘要】

李某向某政府办事机构提交《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获取征地批

复。该机构在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将

其转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针对转办内容向李某作

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李某对该告知

书不服，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为被申请

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请求撤销该告知书，重新作出答复。

【法律疑问】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能否作为本案

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

【观点参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

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

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

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根据上

述规定，申请人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负有对收到的信息公开

申请进行答复的职责。本案中，某政

府办事机构作为政府部门，负有对李

某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的法定职责。该机构在收到李某提交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将该申请

表转给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

办公室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主

体有关问题的解释》（国办公开办函

〔2014〕67 号）的规定，该转办行为视为

某政府办事机构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的委托行为，相关法律后果由该机构

承担。因此，本案李某对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

服，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应为某政府办

事机构。

案例二

程序性处理行为即使告知复议权也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案情摘要】

钱某向民政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民政部门认为钱某向其申请的

公开信息指向不清，作出《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告知书》告知其所提出的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请于收到此

告知后 7 个工作日内补正所申请政府

信息的名称、文号，并告知复议权、诉

权。钱某对此告知书不服向行政复议

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告

知书。

【法律疑问】

告知复议权的程序性处理行为，是

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观点参看】

本案中，申请人申请获取的政府

信息内容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

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的

内容。民政部门因此作出告知书告知

申请人进行补正，其形式上虽为告知

书，但其实质内容是通知申请人对获

取信息作出补正的程序性处理，对申

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不属

于行政复议范围，申请人的行政复议

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另外，

司法部《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

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不受理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行政机关作出

的补正、延期等程序性处理行为提出

的行政复议申请。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分析可知，程序

性行政行为是实体性行政行为的手段

和工具，是为实体性行政行为服务，辅

助实体性行政行为的产生，因而经常被

实体性行政行为所吸附，如果该行为不

涉及终局性问题，对相对人权利义务没

有实质影响的，往往不具有复议上的独

立性。如果该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

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相对人无法

对实体性行政行为进行救济的，则可以

进行复议。

案例三

非被征收人的原因导致迟延补偿的应依法重新进行房屋价值评估

【案情摘要】

2013 年 2 月，某市政府对张某两

处房屋实施征收。同年 7 月，受委托

的房地产评估公司作出《房地产评估

报告书》，确定估价基准日为 2013 年 2

月（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确定张

某房屋的市场价值分别为 2000 元/平

方米（100 平方米）和 2100 元/平方米

（300 平 方 米）。 评 估 报 告 有 效 期 1

年。后因政府原因，一直未对张某进

行补偿。迟至 2023 年 5 月，该市政府

依据上述《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

补偿标准，作出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张某对补偿数额不服，向行政复

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

该补偿决定。

【法律疑问】

不可归责于被征收人的原因导致

迟延补偿的情形，是否可以依据原有房

屋评估价值进行补偿。

【观点参看】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的“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

予公平补偿”的原则，以及参照最高人

民法院行政庭会议纪要关于“按照房

屋征收决定公告或者违法强拆发生之

日确定评估时点不足以弥补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合理调整；对

于迟延补偿等特殊情形，按照相关评

估时点不足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补偿原则，

就评估时点予以适当调整”的合理确

定房屋征收评估时点的规则。如果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时间相距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较远，且不可归责于被

征收人，那么若以房屋被征收决定公

告之日作为房屋价值的评估时点，将

导致被征收人实际获得的补偿不足以

弥补当事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2013年2月，某市政府对张

某两处房屋实施征收。后因政府原因，

一直未对张某进行补偿。迟至2023年5

月，该市政府依据估价基准日为2013年

2月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补偿

标准，作出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此时评估时点和补偿时点相差将近 10

年，被征收房屋价格明显上涨。导致迟

延补偿、房屋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可归责

于被征收人。此种情形下，按照当时的

评估价格进行补偿，不能保障被征收人

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理性，违反公平

补偿原则。市政府依据上述《房地产评

估报告书》作出的案涉《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

撤销。

案例四


